
 

 

 

 

 

 

 

 

 
 
 
 
 
 

中国代表处注册及维护指南（4）- 中国代表处业务范围 

 

一、 代表处的业务范围 

 

常驻代表机构（以下简称代表处）的业务范围，应当在申请时外国企业提供的申请文件中写

明。代表处的业务范围经主管机关核准并备案后，在《常驻代表机构登记证》中载明。代表

机构只能从事《登记证》载明的经营范围内的经营活动。 

 

通常，代表处在中国只能从事非经营性活动，如联络、产品推广、市场调研和技术交流。但

是，如果中国与外国企业政府签订的双边条约规定两国企业设立的代表处有权从事直接经营

活动的，则以此类规定为准。 

 

代表处有权从事维持代表处的存在和运作所必需的经济活动以及相关合同的签署。例如，代

表处与计算机公司签订购买合同，并根据合同购买一台用于办公的计算机。本合同以购买计

算机以满足其运行的基本需要为目的，因此是有效的。 

 

从事用于维持代表处的业务活动是代表处的一项固有权利。这类活动不能是商业活动，可以

是例如雇佣中国员工、租赁办公室、使用公司公章、进口个人及办公产品、申领电话线、开

立代表处名义的银行账户、为外籍员工获得工作和居留相关的签证和许可。  

 

二、 允许代表处从事的活动 

 

经核准后，代表处将获得《常驻代表机构登记证》，而并非获得营业执照。1995 年 2 月对外

贸易经济合作部公布的《外国企业驻华代表机构批准和监督实施细则》规定，外国企业（即

一个注册或成立在中国境外的实体）的代表处只允许为母公司从事非直接经营活动，如： 

-产品联络和推广 

- 市场研究和技术交流 

 

代表处禁止与第三方直接交易或者提供服务，出现任何违反这一限制的行为都可能导致罚款，

甚至吊销其登记实体。此外，这类直接经营活动可能导致母公司在中国进行应税活动这一事

实，从而导致母公司需要在中国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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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没有直接经营业务的官方定义，代表处在中国可以从事的活动有： 

 

- 为母公司提供联络、推广及协调服务 

- 购买或租赁自己的办公场所 

- 进口数额合理的普通办公设备（注：进口商品须缴纳进口关税） 

- 进口合理数额的个人物品 

- 协助外籍雇员办理工作签证及相关申请 

- 与经批准的中国就业服务机构签订合同，以雇佣当地员工 

- 以常驻代表机构的名义开立必要的银行账户 

 

三、 中国代表机构的限制性活动 

 

- 向母公司以外的人士提供服务（例如母公司的供应商或客户、母公司的附属公司或关联企

业） 

- 与中国境内的客户接洽、签订业务合同 

- 确定商品价格或向客户提供销售折扣 

- 向客户开具票据或发票 

- 向客户收款或开具业务收据 

- 以贸易为目的在中国进行仓储和库存管理 

- 未通过中国境内批准的就业服务机构直接聘用当地员工 

- 任何非联络性质的活动（如质量控制服务及安装调试服务）等未记载在登记证经营范围内

的活动 

 

四、 遵守活动的限制 

 

将代表处的经营范围限制为“非直接商业活动”，目的是确保代表处是代表其境外母公司，

而不是作为独立的商业实体代表代表处自身。代表机构签订的合同（除办公场所租赁等与自

身管理有关的合同外）应当以其母公司或者其关联企业的名义签订，不得以代表处的名义签

订。该合同还应当为有关外国当事人标明其在中国境外的地址。同样，为技术、咨询、检查

或其他服务而进行的销售和随后的付款、收款也应由母公司或其关联公司进行，而不应由代

表处进行。根据规定，代表机构不得履行“服务中心”的职能。 

 

五、 超出经营活动限制的后果 

 

如果发现代表处直接从事商业活动，实施细则规定了最高 2 万元人民币的罚款和暂停经营活

动等处罚。实际操作过程中，罚款和处罚力度酌情由个案而定。有可能要求代表处先进行整

改而不是立即处罚，或是根据此类活动的投资数额和（或）通过这种业务活动产生的收入确

定合适的处罚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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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需要进一步的资讯或协助，烦请您浏览本所的官方网站 www.kaizencpa.com 或通过下

列方式与本所指专业会计师联系： 

电邮： info@kaizencpa.com, enquiries@kaizencpa.com 

电话： +852 2341 1444 

手提电话：+852 5616 4140, +86 152 1943 4614 

WhatsApp, Line 和微信： +852 5616 4140 

Skype: kaizenc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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